
- 1 -

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
青建管〔2022〕280号

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本区
建设和交通行业今冬明春安全隐患

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

神和市委市政府、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批示要求，深刻吸取近期安

全生产事故教训，切实做好年终岁尾安全生产工作，进一步加强本

区城市运行安全、生产安全和火灾防控工作，全面排查区内建设和

交通行业风险隐患，根据市住建委《关于开展本市建筑施工和城镇

燃气今冬明春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沪建质安〔2022〕

741号）、市交通委《关于开展本市交通行业今冬明春安全隐患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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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整治行动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交安〔2022〕875号）、区安委会印发

的《青浦区今冬明春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》（青安委

〔2022〕7号）工作要求，结合安全生产大检查“回头看”和安全生

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工作要求，从即日起开展本区建设和

交通行业今冬明春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考察

上海时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，持续落实国务

院安委会“十五条硬措施”和本市 78条、我区 81条具体举措，深

刻汲取河南安阳“11·21”特别重大火灾等安全生产事故教训，科

学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出实招、出硬招、出新招，全面排查各类城市

风险隐患，全部上账、即查即改，切实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，确

保城市安全运行，推动安全生产治理能力、本质安全水平新提升，

以高水平安全生产保障高质量发展，为全市人民欢度元旦春节以及

全国和本市“两会”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。

二、排查整治重点

推动本区建设和交通行业有关部门和企业单位坚持以二十大精

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，

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城市安全发展的决策部

署，务必把安全摆到重要位置。一方面是检查各部门、各单位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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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“十五条硬措施”和本市 78条、本区 81条

具体举措。另一方面，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成效，立足

冬季安全生产规律和特点，对建筑施工、道路交通、水上交通、城

镇燃气、地下空间等行业重点领域、火灾多发领域、特种作业领域

深入推动实施开展全面、深入、彻底的拉网式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

治，实现“全覆盖”。

（一）建筑施工领域

重点突出压减事故，抓好防高坠专项整治，深入排查参建各方

安全措施费用投入不足、安全教育不实、施工机械安全管理不到位、

违章冒险作业较多等问题，坚决查处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行为，

督促建筑施工参建各方落实各项整治措施，排查整改安全风险隐患，

坚决遏制建筑施工领域事故高发多发态势。（牵头科室：委建筑燃气

科；责任单位：区建管所）

（二）道路运输和交通设施领域

重点围绕道路客运、危险货物运输、车辆超限超载、交通设施

养护、路灯管养等方面，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。做好交通安全宣

传警示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大对“两客一危一货”重点运

输车辆检查力度，严处“三超一疲劳”等违法行为。（牵头科室：委

道路运输科、委市政建设科；责任单位：区道运中心、区交通执法

大队、区城建所）

（三）水上交通领域

加强水上巡航管控，维护水上交通秩序。加大“四类重点船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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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排查力度，强化内河涉客运输企业、水上水下施工作业、渡口

渡船、港口码头等重点领域的行业监管。严厉查处水上水下无证施

工，无证船舶从事施工、作业和超许可范围施工行为。严厉打击超

载、超核定抗风等级的航行行为。（牵头科室：委航务管理科；责任

单位：区港航中心、区交通执法大队）

（四）城镇燃气领域

重点整治违规改造室内燃气管道、室内管道严重锈蚀、气瓶间

违规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内、气瓶间厨房间通风不畅、擅自将

气瓶放置于室内用餐场所、使用不合格的“瓶灶管阀”、私接“三通”、

餐饮场所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隐患。对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国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燃气经营企业进行查处。（牵头科室：委建筑燃

气科；责任单位：区燃气中心）

（五）地下空间领域

排查全区范围内的地下空间，重点排查用于生产经营的场所及

人员聚集的普通地下空间；在用普通地下室自动喷淋系统、应急照

明系统、火灾报警系统及其他消防设施和器材；排查在用普通地下

室防汛防台设施、设备。（牵头科室：委市政建设科；责任单位：区

城建所）

三、排查整治时间与方式

（一）排查整治时间

从 2022年 12月开始至 2023年 4月结束。

（二）排查整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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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企业、各单位全面开展自查自纠。对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上

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、各行业标准化指标、行业标准等全面自查排查

整治事故易发的重点场所、要害部位、关键环节，对排查出来的所

有隐患问题建立台账清单，制订整改方案，落实整改措施、责任、

资金、时限和预案，并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全面评估，立行

立改、即知即改，形成闭环销号管理。排查情况、整改方案和整改

结果，都要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，在单位内部公布，接受职工

群众监督，并报属地相关部门。

2.行业管理部门落实监管职责，开展专项执法检查。要按照“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

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所属行业领域的安全

生产专项排查整治工作，并组织开展专项检查督查。检查发现的安

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加大执法力度，该罚款的坚决罚款，该停

产的坚决停产，该关闭取缔的坚决关闭取缔。检查发现的重大问题

隐患要立即立案处罚，同时做好整改情况跟踪督导。专项排查整治

期间，区建管委将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专项检查督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部门、单位要高度重视这次安全生产

专项排查整治工作，结合实际分析研判、精心组织，制定相应措施

方案，抓紧梳理风险隐患，建立台账，建立清单，明确责任。各单

位主要领导要亲力亲为、靠前协调，其他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各自

岗位的安全职责，层层抓落实。委成立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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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班，委属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，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

专项排查整治的组织协调、督促检查等工作，狠抓各项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突出主体责任。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

制，将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企业每个岗位、每个人员，确保责任链

条不空一岗、不落一人。特别是要抓好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个关键少

数，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，牵头落实好各项

安全生产制度措施，健全承包发包安全管理、落实安全生产统一管

理和保障责任，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治理能力。

（三）严肃追责问责。坚持对安全生产任何违法违规行为、任

何弄虚作假行为“零容忍”，对自查自改不认真、隐患整治不彻底，

排查整治责任不落实、组织不得力、执法不严格的，借鉴监管执法

“四种形态”，采用通报提醒、约谈曝光、联合惩戒、移交问责四种

方式，严肃追究企业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。因责任和措施落实

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的，依法严惩。

（四）强化工作纪律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、需求导向、目

标导向、效果导向相结合，注重对重点企业单位的明查暗访，注重

检查实效，严防摆拍式、作秀式检查，严防搞“大呼隆”、走过场，

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专项排查

整治，有关人员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，严防疫情风险，确保牢

牢守住疫情防控底线。

请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，抓紧制定专项排查整治实施方案。此

外，根据区安委办工作要求，请委建筑燃气科牵头制定本区建筑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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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领域、城镇燃气领域、油气输送管道领域专项整治方案和相应的

入账清单内容；请委航务管理科牵头制定本区水上交通领域专项整

治方案和相应的入账清单内容。相关方案印发后请及时报委安委办。

请各单位按要求填报附件中相关统计表，并于 2023年 3月 30

日前报送工作情况总结。联系人：童文洁，COCALL：tongwenjie。

附件：青浦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《青浦区今冬明春安全

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》的通知（青安委〔2022〕7

号）

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2年 12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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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委领导班子成员。

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1日印发


